陕西省信息通信网络及安全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条：重点实验室致力于陕西省信息通信领域中的基础性、应用性、前瞻

性科学研究工作，设立开放课题基金重点支持信息通信领域，预期有重大突破和广阔应用前景、符合电信行业发展需要，鼓励学科交叉、方向融合、研究方法和技术思路具有创新性的项目申请。设立开放课题的目的是鼓励“开放共享、共同发展”，实验室人员不能申请开放课题。

第二条：实验室根据科学研究发展需要和中长期发展规划，每年定期发布开放课题指南，申请者必须按照“开放课题指南”要求进行申请，并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申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对所有申报课题进行评审，择优资助。

第三条：获批准立项的开放课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填写开放课题任务书，内容包括：研究目标、实施计划、预期成果等，并将纸质版任务书加盖本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公章后，一式三份寄往实验室，并发送电子版任务书。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对任务书审核加盖公章后，给项目负责人寄回一份，做为项目负责人开放课题的立项依据。

第四条：实验室对于获批的开放课题在进展一年后，进行中期检查。项目负责人必须按要求向实验室汇报中期进展情况。

第五条：如果开放课题无法按期完成或因无法控制原因要求中断的，需向实验室提交书面报告，并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审议决定。中断后，开放课题的全部经费应交还实验室。

第六条：开放课题结题时，项目负责人必须按规定提交结题报告，并将加盖本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公章的纸质版结题报告一式两份和相关成果的复印件寄往实验室，并发送电子版结题报告和相关成果材料。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对开放课题的结题申请进行认定，并决定是否予以结题。通过结题认定的开放课题，实验室将给项目负责人寄送结题证书。

第七条：开放课题的结题成果认定，可包括论文、论著、申请专利、获奖情况、软著、标准等部分。结题成果的参与人署名中，实验室固定人员必须做为参与人之一，才能完成结题成果认定。

第八条：开放课题立项后，50%经费划拨到项目负责人的工作单位，由项目负责人规划使用，并严格依照所在学校财务相关规定审批使用；另外50%经费待结题后再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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